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 /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

- 北京：法律出版社

ISBN 7 - 5036 - 3463 - 4

Ⅰ. 中⋯ Ⅱ. 全 Ⅲ. 法典 - 中国 Ⅳ. D92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211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 com. cn 电话 / 010 - 63939796

网址 / www. lawpress. com. cn 传真 / 010 - 63939622

法规出版中心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 / law@lawpress. com. cn rpc8841@sina. com

读者热线 / 010 - 63939629 63939633 传真 / 010 - 63939650

书号：ISBN 7 - 5036 - 3463 - 4 /LR·13·165



福建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1998 年 5 月 29 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弘扬社会正气，保护国

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

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合法行为。

第四条 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日

常事务由公安机关办理。

民政、劳动、财政、人事、教育、卫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

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的原则。

第二章 确 认

第六条 符合本条例第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确

认为见义勇为：

（一）同正在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

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二）同正在侵犯国家、集体财产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的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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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动协助司法机关追捕在逃罪犯、犯罪嫌疑人，或者协

助侦破重大犯罪案件的；

（四）抢险救灾，舍己救人，保护国家、集体财产或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的。

第七条 见义勇为的确认，由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负责。

申请确认见义勇为，可以由单位或个人举荐，也可以由行为人

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接到举荐或申请后，应当及时核实、确认，时

间不得超过七天。要告知举荐人或申请人确认结果。对确认为见

义勇为的，应发给见义勇为证书，并通知其所在单位或居（ 村）民

委员会。

申请人或者举荐人对见义勇为确认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上

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

第三章 奖 励

第八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应当给予以下单项或多项表彰、奖

励：

（一）通报嘉奖；

（二）颁发奖金；

（三）记功；

（四）授予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包括“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和“见义勇为英雄”。“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英雄”由

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

表彰和奖励的等级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九条 获得荣誉称号的见义勇为人员，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就业、升学、土地承包等方面的优先权；从事个体经营、生活确有困

难的，工商行政、税务部门应当在有关费用、税款方面给予照顾。

第十条 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公开进行，受表彰奖励

人员要求保密或者有关部门认为应当保密的除外。

第四章 保 护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正在实施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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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援助和保护。

第十二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对见义勇为负伤的人

员，应当积极组织救治，不得拒绝或拖延。

第十三条 见义勇为人员在救治期间的医疗费用，有工作单

位的，由所在工作单位垫付；无工作单位的，由医疗机构垫付。

医疗机构垫付医疗费用超过三个月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

地县级公安机关，从见义勇为经费中，暂付医疗机构的垫付款及继

续救治所需的医疗费用。

第十四条 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用按下列顺序解决：

（一）由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承担，承担数额由公安机关或人民

法院裁决；

（二）加害人或其监护人无力承担或加害人在逃的，由见义勇

为人员所在工作单位资助；

（三）见义勇为人员所在工作单位无力资助或者无工作单位

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从见义勇为经费中支付。

见义勇为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由保险机构按规定支付，不足

部分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从见义勇为经费中支

付。

第十五条 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参照国家有关因公死亡规定

办理。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按照《 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办

理。

第十六条 因见义勇为致残的，伤残等级由有关部门依法评

定。有工作单位的，其伤残待遇参照国家有关因公受伤人员的规

定办理；无工作单位的，由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从

见义勇为经费中给予一次性或定期生活补助。

见义勇为人员在治疗期间，有工作单位的，其工资、奖金和福

利等待遇不变；无工作单位，且无固定收入，生活有困难的，由见义

勇为行为发生地县级公安机关，从见义勇为经费中给予生活补助。

前述两款的生活补助，应使其达到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十七条 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因见义勇为受到诬陷、报

复，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要求保护的，公安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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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 费 保 障

第十八条 见义勇为经费来源：

（一）人民政府拨款；

（二）见义勇为基金会或者其他援助组织的资金；

（三）社会团体、单位和个人的捐资、赞助。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财政预算中安排一

定款项，作为见义勇为专项经费。

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专款专用，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接受同

级监察、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 省、市（地）、县（ 区）依法设立的见义勇为基金会

或者其他援助组织，应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见义勇为人员的

表彰和奖励工作。

第二十一条 见义勇为人员的医疗费和生活补助费，县级公

安机关无力解决时，市（ 地）、省两级公安机关应当用见义勇为经

费统筹解决。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对见义勇为不及时确

认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

责任人或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其行政主管部

门对直接责任人或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诬陷、报复的，由公

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在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工作中，玩忽职守、

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贪污、挪用见义勇为专项经费的，由有关部门对

直接责任人或者有关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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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省公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外见义勇为的，参照

本条例办理。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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